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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好了赖在医院的“赖皮病”该怎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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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齐言九点

念起紧箍咒
才不敢肆意妄为

@李兆清：医疗资源已经很
紧张了，不管有什么理由，都不
应该过度占用医疗资源。要知
道，看病的人有很多，有的还有
可能是急症。如果因为病床“钉
子户”占用医疗资源导致其他病
人无法就医，他们的错误可就大
了。医院可以对这种病人的家属
加收过度占用医疗资源的费用，
促使病人家属尽快将病人接回
家。如果跟医院或工作单位之间

有纠纷，应该想办法去协调解
决，可以通过法律渠道。

@曹建明：作为医院，一是通
过过细的思想工作，让这些患者尽
快出院；二是通过与病人的单位及
其子女和家属联系，让“钉子户”们
尽快回家，如果存在欠费行为的，
应该通过法律程序，让其补交费
用；三是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对
这些医院中的“钉子户”进行采访
曝光，形成舆论力量，改变这种现
象；此外，对将医院作为养老院的
患者，可以帮助其找到合适的医养
结合的养老机构，避免将医院作为
养老机构。

对症下药
加强关怀引导

@雪樱：医院“钉子户”产
生的原因复杂多元，但相同的
一点是赖在医院成本低，或者
说在医院住着比在老年公寓还
划算，其实这与相关法律制度
存在漏洞不无关系。固然，“钉
子户”的身世或境况值得同情，
但也要遵守医院的秩序，不能
损害多数人的利益。相关部门
应出台详细的规章制度，可与
民政部门和社区机构等形成联

动机制，并建立档案，为这些“钉
子户”的安置提供有利条件，这
也是公共管理的精细化发展。

@刘鑫雨：“钉子户”或多
或少存在着诸多困难，如没有
能力缴纳医疗保险或事故理赔
不及时等等，所以他们只好做出
这种无奈而悲凉的选择。这的确
需要政府有关部门能够担负起
责任，或建立社会救助机制，或
特事特办，认定责任方，各方联
动，切实解决好他们的困难问
题。医院要积极参与协调，减少
债务风险，鼓励“钉子户”走出
医院，在康复机构完成后期恢

复。民间救助机构也可发挥重
要的作用，积极参与其中。

@庄秋燕：根据不同情况
相关部门应区别对待：家庭确
有困难的，医院方应在政策许
可的范围内给予一定额度的减
免。亲人缺失，或因种种矛盾造
成无人接走的情况，民政、司
法、居委会等职能部门应积极
协调，尽力帮其脱离困境。致于
其他无正当理由赖在医院不走
的，除加大经济处罚之外，相关
政府部门还应该针对这种情况
积极执法，强化执行手段和力
度，真正为医院撑起腰来。

□张九龙

在医院一住就是好多年，把
病房当成了自家的卧室，乍听起
来匪夷所思，可这样的事对公立
医院的医护人员来说早就司空
见惯了。不光济南，全国各地大
型医院里这样的头疼事都普遍
存在。病床上的“钉子户”各有各
的困难，想让他们成功“动迁”，
单靠医院的力量还远远不够。

多数时候，这些特殊的“钉
子户”选择赖在医院的病床上，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无家属、

无身份、无钱的“三无”人员，按
说最好的归宿是送到社会救助
机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
员往往患有各种疾病甚至精神
疾病，受条件所限，一般的社会
救助机构很难接收这些“烫手的
山芋”。

而那些有家属的病床“钉子
户”情况就更复杂了。有家属就
意味着有监护人，职能部门不能
强行介入，可由于种种原因，这
些人大多早就被家属所抛弃，根
本没人愿意出面埋单，甚至联系
都联系不上。有统计显示，全国

医院一年仅“三无”病人的欠费
就多达三四十亿元。

医院里不光有“钉子户”，还
有“医闹”“医赖”。救治的急救病
人欠费了，家里人始终联系不
上，结果去世之后子女却跑到医
院来讹钱；医生看病人困难做了
手术，结果欠下的费用要科室承
担……这样的事情不时出现，不
仅伤了医者心，而且加剧了医患
矛盾。

与此同时，大型医院里一床
难求的景象每天都在上演，挂号
难、看病难、住院难已是医院的

常态。优质医疗资源本就稀缺，
许多急等着入院治疗的患者都
无床可用，而“钉子户”们却能堂
而皇之占去一部分病房，这不但
极大浪费了医疗资源，更是对其
他百姓的不公。医院是用来救死
扶伤的，不是用来休养、养老的，
医生护士都是专业技术人员，哪
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去四处讨
债？果真到了这种地步，群众的
生命健康又将由谁来捍卫呢？

医疗资源不同于其他资源，
无论浪费还是被侵占，都事关人
命，大意不得。医院的要归医院，

养老的归养老，其他的归其他，
如今医院的这些“烂摊子”，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养老福利不
健全，只有坚持打击、疏导、帮扶
的原则，靠堵住机制漏洞才能彻
底解决。对于恶意霸占病床的群
体应该通过立法列入“失信”名
单，并追究个人及其法定监护人
的责任；对于确有困难、无处可
去的群体，应该完善社会体系，
推进医疗机构开展医疗救助工
作的基金支付与补助。唯有请走

“钉子户”，送走“医赖”，医生才能
心无旁骛救死扶伤，履职尽责。

明明病都已经治好了，可就是不出院，实际上，这种病床上的“钉子户”和“赖皮病”在省城的不少医院都存在。有的的是家人不交费也不接回家，有
的是因为和医院或工作单位之间存在纠纷，更甚者把医院当成了疗养院长期居住。对此您怎么看？

请走病床“钉子户”，要靠制度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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